重庆市招标投标行政处罚裁量基准适用规则
（修订稿）

第一章 总则
第一条【制定目的】 为进一步规范招标投标行政处罚裁量权的行使，保证行政处罚的合理性，根据相关法律法规，结合本市实际，制定本规则。
第二条【概念解释】 本规则所称招标投标行政处罚裁量权，是指行政处罚实施机关在对招标投标违法行为实施行政处罚时，在法定权限范围内依法决定是否给予行政处罚、给予行政处罚具体种类和幅度的处置权。
第三条【适用范围】 对招标投标违法行为实施行政处罚，适用本规则。
第四条【使用要求】 本规则只作为招标投标行政处罚裁量适用的标准，不得作为处罚依据直接引用。
第五条【基本原则】 行使招标投标行政处罚裁量权应当遵循公正公开、合法合理、程序正当、过罚相当、教育与处罚相结合、综合裁量的原则。
第六条【部门指导】 市级行政处罚实施机关对区县（自治县）行政处罚实施机关行使招标投标行政处罚裁量权进行指导和监督。

第二章 适用规则
第七条【考量因素】 行使招标投标行政处罚裁量权，应当以事实为依据，以法律为准绳，综合考虑以下因素：
（一）涉案金额的多少；
（二）违法行为持续时间的长短； 
（三）违法行为的危害后果和社会影响的大小；
（四）当事人是否多次违法；
（五）违法行为的手段是否恶劣；
（六）当事人是否按照要求改正和采取补救措施；
（七）其他依法应考虑的因素。
第八条【裁量阶次和处罚标准】 本规则和《重庆市招标投标行政处罚裁量基准》根据违法行为的事实、性质、情节、危害程度和实际后果等因素，划分为不予处罚、从轻处罚、一般处罚和从重处罚的裁量阶次和处罚标准。
第九条【违法情节适用条件】 行使招标投标行政处罚裁量权应适用本规则和《重庆市招标投标行政处罚裁量基准》关于违法情节的适用条件。
第十条【不予处罚情形】 当事人有下列情形之一的，应当不予行政处罚：
（一）除法律另有规定外，违法行为在2年内未被发现的，或者涉及公民生命健康安全、金融安全且有危害后果的违法行为在5年内未被发现的；
（二）对当事人的同一违法行为已经进行行政处罚的；
（三）违法行为构成犯罪，人民法院已经判处罚金，行政机关尚未给予当事人罚款的；
（四）依法不予行政处罚的其他情形。
对当事人的违法行为依法不予行政处罚的，应当对当事人采取提交守法承诺、书面检查等方式进行教育、引导、督促其自觉守法。
第十一条【从轻处罚情形】 当事人有下列情形之一的，应当依法从轻处罚：
（一）主动消除或者减轻违法行为危害后果的；
（二）受他人胁迫或者诱骗实施违法行为的；
（三）主动供述行政机关尚未掌握的违法行为的；
（四）配合行政机关查处违法行为有立功表现的；
（五）主动中止违法行为，且危害后果轻微的；
（六）在共同违法行为中起次要或者辅助作用，且没有造成严重后果的；
（七）法律、法规、规章规定应当从轻处罚的其他情形。
第十二条【从重处罚情形】 当事人有下列情形之一的，应当依法从重行政处罚：
（一）危害国家安全、公共安全；
（二）在共同违法行为中起主要作用或者胁迫、诱骗、教唆他人实施违法行为的；
（三）经责令停止、纠正违法行为后，仍继续实施违法行为的；
（四）多次实施同一违法行为且已受过行政处罚的；
（五）伪造、变造、隐匿或者销毁证据的；
（六）以拒不配合、阻挠等方式妨碍执法人员查处违法行为、暴力抗法的；
（七）对投诉人、证人、行政执法人员等有报复行为的；
（八）法律、法规、规章规定应当从重处罚的其他情形。
第十三条【酌情从重处罚情形】 当事人有下列情形之一的，在同一裁量阶次内可以酌情从重处罚：
（一）同一招投标过程中多次出现同一违法行为的；
（二）影响资金使用的；
（三）影响市级重点项目正常建设的；
（四）法律、法规、规章规定可以酌情从重处罚的其他情形。
第十四条【一般处罚情形】 当事人不具有从轻处罚或者从重处罚情形的，应当予以一般处罚。
第十五条【罚款数额确定规则】 罚款数额的确定遵循下列规则：
（一）罚款为一定幅度的数额的，从轻处罚按最低罚款数额到最高罚款数额这一幅度的30%以下确定（包含本数），从重处罚按最低罚款数额到最高罚款数额这一幅度的70%以上确定（包含本数），一般处罚按最低罚款数额到最高罚款数额这一幅度的30%—70%实施行政处罚（不包含本数）；
（二）罚款只规定最高数额没有规定最低数额的，从轻处罚按最高罚款数额的10%—30%确定（包含本数），从重处罚按最高罚款数额的70%以上确定（包含本数），一般处罚按最高罚款数额的30%—70%实施行政处罚（不包含本数）。
第十六条【多种裁量情节的处理】 当事人具有多种裁量情节的，按照下列规则实施行政处罚：
[bookmark: No70_D1]（一）具有2个或者2个以上较轻情节且不具有严重情节的，一般按照最低处罚幅度实施行政处罚；
[bookmark: No71_D2]（二）具有2个或者2个以上严重情节且不具有较轻情节的，一般按照最高处罚幅度实施行政处罚；
[bookmark: No72_D3]（三）对既具有较轻情节又具有严重情节的，应当综合衡量违法行为的事实、性质、情节、社会危害程度以及区域经济发展水平等因素，实施行政处罚。
[bookmark: _GoBack]第十七条【单处与并处规则】 同一违法行为设定了可以并处行政处罚的，对只具有从轻情节的，实施单处；对既有从轻情节又具有其他情节的，按从轻处罚时，应当综合衡量违法行为的事实、性质、情节、社会危害程度以及区域经济发展水平等因素，确定单处或者并处；除上述情况外，实施并处。
第十八条【数个违法行为的处理】 同一当事人有两个以上不同类型的违法行为，应当分别裁量后合并处罚。
第十九条【证据收集】 办案机构在查办案件时应依法全面、客观收集与行使招标投标行政处罚裁量权有关的证据，不得只收集对当事人不利的证据。
第二十条【处罚程序】 在实施行政处罚前，应当充分听取当事人的陈述、申辩，并记录在案。对当事人提出的事实、理由和证据，应当进行复核；当事人提出的事实、理由或者证据成立的，应当采纳。
在实施行政处罚前，应当对案件进行合法性、合理性审核，形成案件调查终结报告，提出是否给予处罚、处罚的种类以及幅度的建议，并说明相应的事实、理由和依据。

第三章 附则
第二十一条【生效日期】 本适用规则自发布之日起生效，原《重庆市招标投标行政处罚裁量基准适用规则》（渝发改标〔2012〕1905号）同时废止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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